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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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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党中央、国务院重大战略决策，是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举措。 “十二五”以来，吉林省

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扶贫开发工作一系

列精神，不断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凝聚各方力量，重点攻关，扶

贫开发取得显著成就。五年内，全省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减

少１２０万，贫困发生率降低到５８％。全面实施扶贫开发整村推

进，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条件得到较大改善，贫困群众生产、生活

条件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增速高于

全省平均水平，就医难、住房难、行路难和饮水不安全等问题显

著缓解。扶贫开发机制进一步完善，全面完成农村贫困人口建档

立卡工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当前，贫困问题依然是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最突出的 “短

板”，脱贫攻坚形势复杂严峻，脱贫攻坚任务依然繁重。我省是

农业大省，农村贫困人口规模仍然庞大，贫困面广、贫困程度

深，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截至２０１５年底，全省还有７０余万农村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东部高寒山区、西部干旱盐碱沙

化两个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建档立卡贫困村中。这些地区贫

困人口多数因病因残长期贫困，减贫成本高，是脱贫攻坚中最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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啃的 “硬骨头”。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更加错综复杂，经济下行

压力不断加大，地区间经济发展分化程度进一步加剧，东北经济

下滑趋势还没有完全停止。我省属欠发达省份，财力基础薄弱，

产业结构不优，发展活力不强，就业渠道狭窄，贫困人口增收困

难。农业是我省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

特别是玉米价格的下降，严重影响贫困地区农民增收，致使脱贫

工作难度进一步加大。打赢脱贫攻坚战，时间特别紧迫，任务特

别艰巨。

“十三五”时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胜期，也是重要的机

遇期。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同步推进和

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加快实施，为贫困地区发展提供了良好

环境和重大机遇，特别是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为打赢脱贫攻

坚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党中央、国务院制定出台了系列重

大政策措施，为举全国之力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

证和制度保障。各地区、各部门及社会各界积极行动、凝心聚

力、锐意进取，形成强大合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２０２０

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是促进全体人民共享改革

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举措，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

要途径，是促进民族团结、边疆稳固的重要保证，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本规划依据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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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全国 《“十三五”

脱贫攻坚规划》《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国务院扶贫办行政人事

司关于编制省级 “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的通知》和 《中共吉林

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吉林

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等相关文件精

神，结合全省农村贫困状况实际编制。主要阐明 “十三五”时期

全省脱贫攻坚总体思路、基本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是指

导脱贫攻坚工作的行动指南，是如期完成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

基本遵循。

规划范围涵盖全省东西两个集中连片特殊贫困地区１５个片

区县、１４８９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及７０１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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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体要求

第一节　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

全会以及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以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

战略思想为指导，紧密围绕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牢固确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理念，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以实现农村贫困人口脱贫

和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以东部高寒山区、西部干旱盐

碱沙化两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建档立卡贫困村为主战场，坚持

“开放式”扶贫、“造血式”扶贫，坚持政府、市场、社会 “三位

一体”大扶贫格局，举全省之力，以更有力的举措、更精准的行

动、更超常的力度，强力推进实施一批脱贫工程，加快推进贫困

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培育带动贫困人口长期稳定增收的优势

特色产业，全面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不断增强贫困地区

和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确保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第二节　基本原则

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突出目标导向、问题导向，落实

脱贫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因村派人、脱贫成

效 “六个精准”的要求，下一番 “绣花”功夫，注重 “精准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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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靶向治疗”，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真正在精准施策上出实

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功、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做到扶真贫、

真扶贫、真脱贫，使脱贫更加有效、更可持续。

坚持党的领导、形成合力。充分发挥各级党委总揽全局、协

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严格执行脱贫攻坚 “一把手”负责制，

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扶贫，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堡垒作

用。强化政府脱贫攻坚的主体责任，引领市场、社会协同发力，

合力攻坚，构建政府、市场、社会 “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

坚持统筹推进、改革创新。脱贫攻坚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衔

接，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统筹，充分

发挥政府主导和市场机制作用，稳步提高贫困人口增收脱贫能

力，逐步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以改革创新推进脱贫攻坚，

不断完善资金筹措、资源整合、利益联结、监督考评等机制，增

强贫困地区发展活力。

坚持保护生态、持续发展。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把生态保护放在优先位置，探索生态脱贫新路子，

推动扶贫开发与资源环境相协调、脱贫致富与可持续发展相促

进，让贫困人口从生态建设与修复中得到更多实惠。

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保障

贫困人口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倡导脱贫光荣，破除 “等、

靠、要”思想。注重扶贫先扶志，在用好国家扶持政策的前提

下，处理好国家、社会帮扶和自身努力的关系，激发贫困地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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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人口自我脱贫的内生动力，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变 “要我脱

贫”为 “我要脱贫”，靠自己的勤劳双手和聪明才智脱贫致富。

切实提高扶贫成果可持续性，让贫困人口有更多的获得感。

第三节　脱贫目标

按照 “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建档立卡贫困村全部出

列，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总要求，坚决打

赢脱贫攻坚战，力争到２０１９年末基本完成全省脱贫攻坚任务，

到２０２０年，稳定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

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比２０１０年翻一番以上，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

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从根本上解决区域

性整体贫困。

表１　 “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发展和贫困人口脱贫主要指标

指　　标
２０１５年
（基数）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属性 数据来源

建档立卡年度脱贫
人口 （人） ７００７３９ １６６８５４ １４０２６６ ８７３１４

建档立卡贫困村年
度退出 （个） １４８９ ６６３ ５１１ ３１５

贫困县摘帽 （个） １５ ０ ４ １１

实施易地扶贫搬迁
贫困人口 （人） １２２３３ 全部解决

贫困地区农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速
（％）

１５
年均增速
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

贫困地区农村集中
供水率 （％） ７５ ８２

实现
全面
脱贫

约束性 省扶贫办

约束性 省扶贫办

约束性 省扶贫办

约束性
省发展改
革委、　
省扶贫办

预期性 省统计局

预期性 省水利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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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２０１５年
（基数）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属性 数据来源

建档立卡贫困户存
量 危 房 改 造 率
（％）

— １００

贫困县小学净入学
率、初中净入学率
（％）

９９ ９９

建档立卡贫困户因
病致 （返）贫户数
（万户）

２６８５ 基本解决

建档立卡贫困村村
集体经济年收入
（万元）

２ ≥５

约束性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省扶贫办

预期性 省教育厅

预期性
省卫生计
生委　　

预期性 省扶贫办

———现行标准下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户有

稳定增收渠道和收入来源，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稳定超过国家

扶贫标准，实现 “两不愁、三保障”。

———建档立卡贫困村有序出列。村贫困发生率降至２％以下

（延边州为３％以下），村内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和人居

环境明显改善，基本农田和农田水利等设施水平明显提高，特色

产业基本形成，集体经济有一定规模，自治管理能力不断增强。

———贫困县全部摘帽。县贫困发生率降至２％以下 （延边州

为３％以下），县域内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和

水平进一步提升，全面解决出行难、就医难等问题，社会保障实

现全覆盖，县域经济不断壮大，生态环境有效改善，可持续发展

能力不断增强。

第二章　产业发展脱贫

立足贫困地区资源禀赋，整合财政涉农资金，加大金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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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紧紧围绕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增收脱贫，以市场为导向，因

地制宜，发挥新型经营主体和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加快培育一批

能带动贫困户长期稳定增收的特色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村集体经

济。建成一批贫困人口参与度高的特色产业基地，到２０１９年，

初步形成 “一村一品”“一乡一特”“一县一业”的产业格局，建

档立卡贫困村集体经济明显壮大，自我发展能力显著增强。

第一节　特色产业扶贫

优化发展种植业。大力调整种植结构，重点发展适合当地气

候特点、经济效益高、市场潜力大的优势品种，建设一批贫困人

口参与度高、受益面广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大力发展设施农业，

积极建设一批设施蔬菜、食用菌、水果、花卉等特色优势产品种

植基地。东部地区重点引导带动贫困户开展天麻、贝母等中药

材，木耳、香菇等食用菌，大榛子、苹果梨、桃李、蓝莓、烤

烟、紫苏等经济作物和林果种植。中部地区推进集中连片、旱涝

保收、稳产高产、生态友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巩固提升粮食综

合生产能力，重点推进优质玉米、绿色有机水稻大宗作物种植及

棚膜蔬菜、葡萄、苗木等经济作物和林果栽培。西部地区重点开

展谷子、燕麦、绿豆、花生为主的杂粮杂豆，弱碱富硒水稻、马

铃薯、“三辣”等种植。加强服务和技术指导，推行全程控制和

品牌发展战略，推进基地化建设、规模化发展、标准化生产、产

业化经营，提升产品品质规格和市场竞争力，保障贫困人口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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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特色种植业中取得实惠和效益。

积极发展养殖业。立足贫困地区资源优势，发展规模适度的

“特色、优质、高效、安全、生态”的畜牧养殖小区，支持现有

养殖场 （户）的圈舍改造、良种引进、防疫管理、粪污处理等养

殖基地建设，带动贫困户发展畜牧业脱贫致富。因地制宜发展适

度规模标准化养殖，建立健全畜禽良种繁育和防疫体系，加强地

方品种保护与开发利用，发展地方特色养殖业。东部地区重点推

进延边黄牛、森林猪、林蛙、梅花鹿、蜂等山区特色养殖；中部

地区重点推进土鸡、蛋鸡、肉牛、肉猪等规模养殖；西部地区大

力发展草食畜牧业，坚持草畜平衡，着力推进肉羊、优质绒毛用

羊、草原红牛、肉驴、天鹅、大雁等草原特色养殖。支持有条件

地区贫困户有序发展健康水产养殖业，在冷水资源丰富地区，积

极发展冷水鱼等区域特色水产养殖产业；在水田种植区，因地制

宜推进稻田鱼、稻田蟹、稻田鳅等综合种养模式，盐碱地区发展

耐盐碱水产养殖。

搞好特色加工业。围绕农产品的深、精加工上项目，延伸产

业链条，提升对农产品的深加工层次，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增

加产品附加值，引导农产品加工企业向前端延伸带动贫困群体建

设原料基地，鼓励农产品加工企业市场主体组建产业联盟，与农

民建立稳定的订单和契约关系，以 “订单农业”“保底收益、按

股分红”等多种形式，构建让贫困群众分享加工流通增值收益的

利益联结机制，带动贫困户就业、增收。依托中粮、皓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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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修正、益盛、德盛等行业龙头企业，推动杂粮杂豆、畜产

品、长白山绿色食品、中药材、林特产品等深加工，努力做大做

强一批农产品加工企业，培育壮大一批区域知名品牌。进一步增

强市场综合竞争能力，扩大市场占有份额。通过加工转化、带动

就业、入股分红等方式增加贫困群众收入。

第二节　乡村旅游扶贫

立足资源特色和生态环境优势，突出乡村生活生产生态特

点，培育发展农业旅游、生态旅游、民俗旅游、文化旅游、休闲

旅游。以具备乡村旅游基本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村为重点，开展

乡村旅游脱贫攻坚工程，开发形式多样、特色鲜明、个性突出的

乡村旅游产品。鼓励具有一定条件的贫困户开办农家乐、旅游商

店、家庭旅馆等旅游经济实体，引导各类投资者与建档立卡贫困

村、贫困户合作开发具有地域特色的旅游产品及工艺品、纪念

品、土特产等旅游商品。鼓励贫困群众直接参与乡村旅游 “食、

住、行、游、购、娱”等各环节。切实加大资金、优惠政策、人

员培训、品牌建设、宣传推介等支持力度，促进乡村旅游持续健

康发展，带动更多建档立卡贫困村和贫困人口通过参与旅游产业

发展实现脱贫致富。

第三节　电商扶贫

将农村电子商务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载体，积极推进农村电

子商务发展。依托淘宝、京东、苏宁易购和开犁网、亿家宜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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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易购等省内外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对贫困地区农特产品进行

整体包装、营销推广和交易服务，支持电子商务企业与农业企

业、农村经纪人、种植大户、农业团体建立联系和协作机制，在

贫困县建档立卡贫困村建设 “产地直供”“产地直发”电子商务

基地，打造吉林农产品网上集散地和电商品牌。充分发挥佳邻社

区电子商务平台城市社区覆盖人群多、营销能力强的优势，建立

贫困县农产品进城的线上线下便捷通道。优先支持贫困县建设县

域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在具备条件的村 （屯）建设村级电子

商务服务站，实现农村电子商务体系全覆盖。瞄准建档立卡贫困

户，建立 “一店带多户”“一店带一村”“一店带多村”的网店带

贫工作机制，形成电子商务全产业链精准扶贫模式。加强对贫困

户的实用技术培训，采取多种分类培训方式，重点培训电子商务

理论、政策、实际操作等内容。打造一支懂信息技术、会电商经

营、能带动脱贫的本土电商队伍。到２０２０年，所有贫困县都建

成农村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有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村设有村

级电子商务服务站。

第四节　资产收益扶贫

按照 “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的思路，大

力推广资产收益脱贫模式，让因病致贫返贫、因残致贫、低保对

象等无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更多享受产业发展的成果。

推进村集体资产入股，将农村集体资产、集体所有的土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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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资源使用权作价入股，形成集体股权并按比例量化到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建立健全收益分配机制，强化

监督管理，确保持股贫困户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享资产收益。

推进扶贫资金入股，将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相关涉农资金和社会

帮扶资金投入设施农业、养殖、光伏、水电、乡村旅游等项目形

成的资产，折股量化到建档立卡贫困户，优先保障丧失劳动能力

的贫困户，确保贫困户获得保底收益和利润分红收益。推进自有

资产入股，鼓励和引导贫困户将已确权登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

股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与新型经营主体形成利益共同体，

分享经营收益。新型经营主体要发挥技术优势和经营能力，保护

贫困户合法权益。扶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壮大贫困地区农

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家庭农 （林）场、股份制农 （林）场

等新型经营主体，支持发展产供直销，鼓励采取订单帮扶模式对

贫困户开展定向帮扶，提供全产业链服务。支持各类新型经营主

体通过土地托管、土地流转、订单农业、牲畜托养、土地经营权

股份合作等范式与贫困村、贫困户建立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使

贫困户从中直接受益。创新矿产资源开发占用农村集体土地的补

偿补助方式，在贫困地区选择一批资源开发项目开展资产收益扶

贫改革试点。通过试点，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和制度，并

在贫困地区推广，让贫困人口分享资源开发收益。

第五节　科技扶贫

—２１—



瞄准贫困地区和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具体需求，开展科技扶

贫带动工程。通过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平台建设、要素对接、

创业扶贫、教学培训、科普惠农等行动，依托资源特色和区域产

业基础，在全省贫困地区重点部署一批特色产业科技扶贫工程；

依托科技部门的产业科技计划，启动一批 “一县一业，一村一

品”科技扶贫示范项目；依托科技信息平台和科技特派员等，实

施扶贫科技服务、科技培训全覆盖工程。到２０２０年基本形成贫

困地区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模式。贫困地区基层科技服务能力得到

明显增强，区域扶贫产业得到较快发展，贫困人口科技文化素质

得到较大提高，创新创业热情不断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大幅提

升，创新驱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成效显著。

成果转移转化行动。面向贫困地区推介最新创新成果，发布

“技术成果包”“产品成果包”“装备成果包”，增强贫困地区产业

科技支撑能力。围绕贫困地区支柱产业转化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成

果，示范带动一批贫困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

创业载体建设行动。指导贫困地区、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

区建设一批专业化、特色化的 “星创天地”，支持有条件的贫困

县建设科技园区。推动高等院校在贫困地区建设一批集科研中试

示范、成果推广转化、农民技术培训为一体的农村科技服务基

地，引进和孵化一批科技型企业。鼓励贫困地区、革命老区建立

完善技术中介机构，发展技术市场，推动产学研合作。

科技特派员创业扶贫行动。针对就地脱贫的建档立卡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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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组织动员科技特派员进村入户，促进科技能人与致富带头

人、技术成果与贫困地区需求、创业扶贫政策与扶贫项目紧密结

合，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基本实现科技特派员对全省贫困

村科技服务和创业带动的全覆盖，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脱贫带头人培养行动。以 “三区”人才支持计划科技人员专

项计划为抓手，发挥科技特派员作用，加强对贫困地区返乡农民

工、大学生村官、乡土人才、科技示范户的培训，每年培养一批

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脱贫致富带头人和新型职业农民。鼓

励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省、市科技管理部门向贫困地区选派优

秀干部和科技人才挂职扶贫，择优接收贫困地区优秀年轻干部到

省、市 （州）直机关学习锻炼。

进乡入村科普行动。在贫困地区广泛开展流动科技馆进基

层、科技大篷车万里行、科技之光青年专家服务团活动。组织编

写和发放 《农村科技口袋书》。在贫困县电视台推广 “星火科技

３０分”电视栏目。试点建立 “科教卫同屏互动服务平台”。

专栏１　全省 “十三五”产业脱贫重点方向与项目

（一）特色产业扶贫工程。
种植业。重点实施一批以绿色有机稻米、优质玉米、优质大豆、马铃薯、杂粮杂豆为主的

粮食，以木耳、香菇为主的食用菌，五味子、贝母、天麻、人参、蒲公英、黑果花楸为主的中
药材，蓝莓、蓝靛果、棚膜蔬菜瓜果、油葵、大榛子、花卉苗木为主的经济作物等项目，打造
一批特色种植基地。

养殖业。支持生猪、肉羊、肉牛、森林猪、肉驴等牲畜，鸡、鸭、鹅等家禽，以及梅花
鹿、天鹅、大雁、兔等特色养殖。发展冷水鱼、稻田鱼、稻田蟹、稻田鳅等水产养殖项目。

农产品加工业。重点推进粮食、畜产品、长白山绿色食品、中药材、林特产品等加工业项
目。支持刺绣、草编等特色手工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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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乡村旅游扶贫工程。
推进３５９个国家级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建设，在具备条件的贫困地区推动一批带动贫困人

口脱贫的休闲游、农家乐、红色旅游、养老养生和景区等项目建设。
（三）电商扶贫工程。
推进１５个贫困县县域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建设，畅通淘宝、京东、开犁网等各大电商

平台线上营销渠道，建成１０００个以上的建档立卡贫困村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点。
（四）资产收益扶贫工程。
在光照条件较好的贫困地区，开展光伏扶贫工程，推进靖宇、大安、和龙、通榆、汪清、

镇赉等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发展一批集中电站为主的光伏扶贫项目，支持各地因地制宜适
度发展一批分布式发电项目建设。

（五）科技扶贫。
在贫困地区积极开展成果转移转化行动、创业载体建设行动、科技特派员创业扶贫行动、

脱贫带头人培养行动、进乡入村科普行动等科技扶贫工程。

第三章　转移就业脱贫

将转移就业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手段，大力推进贫困人口转

移就业。加强转移就业服务，千方百计扩大贫困人口转移就业规

模，提高稳定就业能力，加快推进转移就业贫困人口的市民化进

程。支持劳务输出增收，通过扩大就业促进精准脱贫。

第一节　大力开展职业培训

精准掌握贫困劳动力就业培训需求，建立贫困劳动力就业动

态台账，定期复查、更新信息，实行动态管理。开展针对性的职

业指导、职业培训、劳务输出等就业服务，做到 “信息储备一

批、精准培训一批、培训输出一批”。

精准组织开展免费技能培训。在贫困地区全面实施 “三年劳

动者技能提升计划”，对贫困劳动力实行分类指导，以政府购买

服务形式，开展针对性强、特色鲜明的订单、订岗、定向的菜单

式培训。加强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贫困人口和新毕业的 “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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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初、高中毕业后未就业的）开展免费技工教育，进行 “订

单式”培养，给予每人每年一定资金补助，力争毕业证书和职业

资格证书获得率均达到１００％。对在乡贫困劳动力，与有关部门

探索采取实地考察学习、专家巡回指导等方式，因地制宜开展棚

膜蔬菜、食用菌栽植、杂粮杂豆和中药材种植、禽畜养殖及市场

开拓、品牌培育、电商孵化等中短期实用技术培训。对可外出务

工贫困劳动力，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和劳务品牌培训。对在岗务工

贫困劳动力，开展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对具备一定创业条件的贫

困劳动力，开展创业培训。

第二节　多渠道促进转移就业

开展劳务协作。建立健全劳务协作信息共享机制，充分发挥

其劳务合作信息发布、精准对接、劳务输出服务等方面作用，促

进贫困家庭劳动力转移就业。加强贫困劳动力劳务输出对接。发

挥驻外劳务机构作用，支持贫困县 （市、区）在大连、营口、宁

波、北京等地建立劳务输入基地，优先输送有外出务工意愿的青

壮年贫困家庭劳动力。继续打造 “吉林大姐”“吉林巧姐”“吉林

网姐”“吉林保安”等知名劳务、创业、就业品牌，支持贫困县

（市、区）打造具有本地特色的劳务品牌。到２０１９年，每个建档

立卡贫困村培育１名以上劳务经纪人，发挥就近组织带动作用。

推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在贫困县 （市、区）及其他贫困劳

动力密集地定期举办专场招聘会，开展 “送政策、送岗位下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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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活动。将贫困人口转移就业与产业聚集园区建设、城镇化建

设相结合，引导企业优先吸纳贫困劳动力就近就业。支持贫困户

自主创业，鼓励发展居家就业等新业态，促进就地就近就业。支

持贫困地区建设农民工创业创新基地，对贫困劳动力创业创新优

先给予担保贷款扶持。对大龄、有就业意愿和能力、确实难以通

过市场渠道实现就业的贫困劳动力，可通过以工代赈等方式提供

就业帮扶。

专栏２　转移就业脱贫工程

完善贫困地区就业服务体系，搞好就业实训基地建设。实施 “三年劳动者技能提升计划”，
组织开展贫困家庭子女、未升学初高中毕业生等免费职业培训。力争使新进入人力资源市场的
贫困家庭劳动力都有机会接受一次就业技能培训；使具备一定创业条件或已创业的贫困家庭劳
动力都有机会接受一次创业培训。

第四章　易地搬迁脱贫

坚持 “政府主导、农户自愿，科学规划、精准施策，整合资

源、合力推进”的原则，组织实施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坚持生

产与生活并重、住房建设与产业开发并举，逐户落实就业增收方

案，强化搬迁户后续扶持，确保搬迁群众 “搬得出、稳得住、能

致富”。到２０１８年，完成全省易地搬迁脱贫工作。

第一节　精准识别搬迁对象

以建档立卡信息系统识别认定结果为依据，合理确定搬迁对

象，主要包括居住在生存环境差、生态环境脆弱、不具备基本生

产生活条件，距城镇和交通干道较远、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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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延伸，村屯人口规模较小、贫困发生率较高、扶贫成本大，

自然灾害多发等 “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方的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

第二节　积极稳妥实施搬迁安置

因地制宜选择搬迁安置方式。根据自然资源条件、经济发展

环境和城镇化进程，按照集中安置与分散安置相结合、以集中安

置为主的原则选择安置方式和安置区 （点）。以就业和增收为核

心，提倡多元化安置，适宜集中安置的，依托县城、集镇、产业

园区、旅游景区和农民新村进行安置，集中安置人口超过７０％。

充分尊重搬迁群众意愿，满足搬迁对象多元化需求，通过进城务

工、投亲靠友自行安置等形式，做好分散安置工作。

合理确定住房建设标准。按照 “保障基本、安全适用”的原

则规划建设安置住房，严格执行建档立卡搬迁户人均住房建设面

积不超过２５平方米的标准。在稳定脱贫前，建档立卡搬迁户不

得自行举债扩大安置住房建设面积。合理制定建房补助标准和相

关扶持政策，鼓励地方因地制宜采取差异化补助标准。国家易地

扶贫搬迁政策范围内的建房补助资金，以建档立卡搬迁户人口数

量为依据进行核算和补助，不得变相扩大或缩小补助范围。规划

期内，计划安排１２８亿元完成通榆、和龙、临江、安图、抚松

等地２５２个集中安置区、６６万平方米房屋建设。

配套建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按照 “规模适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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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经济安全、环境整洁、宜居宜业”的原则，在充分发挥现

有公共服务设施能力的基础上，按照国家现行相关建设标准配

置，结合搬迁人口规模和风俗习惯等因素，配套建设安置区

（点）水、电、路、邮政、基础电信网络以及污水、垃圾处理等

基础设施。完善安置区 （点）商业网点、便民超市、集贸市场等

生活服务设施以及必要的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设

施。计划投资１０９亿元，完成所有安置区 （点）配套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第三节　促进搬迁群众稳定脱贫

大力发展安置区 （点）优势产业。将安置区 （点）产业发展

纳入当地产业扶贫规划，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支持搬迁

贫困人口大力发展后续产业。支持 “有土安置”的搬迁户通过土

地流转等方式开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特色产业。建立完善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与搬迁户的利益联接机制，确保每个建档立卡搬迁

户都有脱贫致富产业或稳定收入来源。

多措并举促进建档立卡搬迁户就业增收。结合农业园区、工

业园区、旅游景区和小城镇建设，引导搬迁群众从事种养加工、

商贸物流、家政服务、物业管理、旅游服务等工作。在集中安置

区 （点）开发设立卫生保洁、水暖、电力维修等岗位，为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提供就地就近就业机会，解决好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等问题。鼓励工矿企业、农业龙头企业优先聘用建档立卡搬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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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促进搬迁人口融入当地社会。引导搬迁人口自力更生，积极

参与住房建设、配套设施建设、安置区环境改善等工作，通过投

工投劳建设美好家园。加强对易地搬迁人口的心理疏导和先进文

化教育，培养其形成与新环境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优

化安置区 （点）社区管理服务，营造开放包容的社区环境，积极

引导搬迁人口参与当地社区管理和服务，增强其主人翁意识和适

应新生活的信心，使搬迁群众平稳顺利融入当地社会。强化搬迁

后保障措施，为搬迁对象办理户口迁移手续，搬迁对象子女全部

纳入安置地学校就读，符合迁入地低保条件的搬迁对象继续享受

迁入地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确保贫困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

富，做到实施一个项目，解决一批人脱贫，改善一方生态环境。

第五章　生态保护扶贫

坚持保护优先，加大生态保护、修复和环境综合整治力度，

全面修复贫困地区生态系统，提升环境治理水平，提升贫困地区

可持续发展能力。重点加强东部高寒片区生态保护和西部干旱盐

碱沙化片区生态修复。逐步扩大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生态保

护补偿，通过设立生态公益岗位等方式，使贫困人口参与生态保

护实现就业脱贫。

第一节　加大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加强生态保护与建设。生态环境改善与扶贫开发协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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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高寒山区重点实施天然林保护二期建设工程，全面停止天然

林商业性采伐，完成林地清收还林任务，继续加强水土保持、坡

耕地治理、矿山恢复等治理工程，全面提升森林质量和整体生态

功能。西部干旱盐碱沙化片区重点实施 “三北”五期防护林体

系、“河湖连通”、湿地保护与恢复、科尔沁沙地治理和荒漠化综

合治理、退牧还湿还草等工程，遏制土壤沙化、碱化、退化趋

势，扩大生态空间，保护生物多样性，解决困扰片区持续发展等

问题。结合重大生态工程建设，因地制宜发展生态产业。

开展水土资源保护。加强贫困地区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

护，建立和完善耕地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补偿机制，推进耕地质

量保护与提升。改变种植方式，防止水土流失，增施有机肥、秸

秆还田，推广保护性耕作、深耕和水肥一体化技术。加强农膜残

膜回收，积极推广可降解农膜。开展耕地轮作休耕试点，在西部

干旱盐碱沙化片区探索建立合理的休耕制度，促进耕地地力恢复

和生态环境改善。优先将西部黑土流失地区列入国家综合治理示

范区，重点进行 “三化”土地综合治理以及盐碱地改造成高标准

农田试点。加强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辽河等江河源头和水

源涵养区保护，推进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严禁农业、工业

污染物向水体超标排放。

第二节　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建立稳定生态投入机制。多渠道筹措资金，加大生态保护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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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力度，探索建立适应贫困地区实际的生态补偿机制，积极推进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湿地补偿和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积极争

取国家各类生态补偿资金，特别是加大对重点生态功能区中贫困

县的转移支付支持力度。完善水流、耕地生态补偿机制，实现生

态补偿全覆盖。

健全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完善转移支付补助办法，逐步提高

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与恢复的资金投入水平。推进横向生

态保护补偿，积极参与国家横向生态补偿，研究制定以地方补偿

为主，中央和省财政给予支持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鼓励受益地

区与保护地区、流域下游与上游通过资金补偿、对口协作、产业

转移等方式建立横向补偿关系。鼓励生态环境保护地区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通过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生态物流等绿色产业

实现生态保护补偿。探索碳汇交易、绿色产品标识等市场化补偿

方式。

设立生态公益岗位。组织动员贫困人口参与生态保护建设工

程，提高贫困人口受益水平。调整生态建设和补偿资金支出结

构，支持以政府购买服务或专项补助等方式，以森林、草原、湿

地、水流、盐碱沙化土地管护为重点，设立生态护林员、草管

员、护渔员、护堤员等公益岗位，让贫困户中有劳动能力的人员

参加生态管护工作。在省级以上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湿地公

园、地质公园、风景名胜区等优先安排有劳动能力的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从事巡护和公益服务。

—２２—



专栏３　生态保护扶贫工程

（一）重大生态建设工程。
实施西部河湖连通工程；向海、莫莫格等湿地保护工程；新建白城原上湖、和龙古城里、

双辽架树台、洮南四海湖等国家级湿地公园。
推进东部天然林保护二期、“三北”五期等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开展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林地清收还林工程。
实施科尔沁沙地治理和荒漠化综合治理工程；西部退牧还草工程。
实施松花江、辽河、图们江、鸭绿江等流域环境治理工程；水土保持重点工程。
（二）生态保护补偿。
实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生态公益岗位脱贫行动。

第六章　教育扶贫

支持贫困地区发展学前教育，巩固提高义务教育，普及高中

阶段教育，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教育扶助。到２０１９年，贫

困地区教育总体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基本公共教育服务达到全省

平均水平。

第一节　进一步提升基础教育水平

改善办学条件。完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建成以公

办幼儿园为主体的农村学前教育服务网络，贫困地区每个乡镇至

少办好１所公办标准幼儿园，通过政府奖补、购买服务等方式，

大力发展普惠性幼儿园，为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适龄儿童接受学前

教育提供保障。全面改善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

按规划实施校园、校舍建设，加强图书、教学仪器设备和体育卫

生、艺术教育器材的配备。完善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加强农村寄

宿制学校建设，办好必要的村小学和教学点。加大对贫困地区普

通高中改善办学条件的支持力度，为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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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保障。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通过改善乡村教师生活待遇、强化师资

培训、结对帮扶等措施，加强乡村学校师资队伍建设。建立省级

统筹乡村教师补充机制，依托师范院校开展 “一专多能”乡村教

师培养培训，推进贫困县县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

促进教师资源合理配置。每年选派３０名左右的优秀教师到贫困

地区中小学、幼儿园开展支教。“特岗教师”“免费师范生”优先

满足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期间，对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省

级贫困片区县实施农村中小学教师生活补助政策，为农村中小学

在编在岗教师发放生活补助。

第二节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强化职业教育资源建设。优化贫困地区职业院校布局和结构

调整，支持具有专业特色且适应市场需求的职业院校加快建设。

引导企业扶贫与职业教育相结合，面向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开展多

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启动 “职教圆梦”行动计划，国家级、省级

中等职业学校和重点中职学校针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单列招

生计划。实施中等职业教育协作计划，支持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初

中毕业生到省内外经济较发达地区接受中职教育。鼓励职业院校

开展面向贫困人口的继续教育。保障贫困家庭妇女、残疾人平等

享有职业教育资源和机会。继续实施 “雨露计划”。支持中等职

业学校招收贫困家庭 “两后生”、退役士兵、青年农民，并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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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支持。

第三节　提高高等教育服务能力

增加贫困地区考生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继续实施重点高校面

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畅通贫困地区学生升学渠道。地

方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专项计划精准到农村户籍，农村学生单

独招生计划精准到８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少数民族聚居

地 （一州三县）的农村户籍。提高贫困地区高等教育质量。支持

贫困地区高等学校因需设专业，调整优化学科专业结构。

第四节　降低贫困家庭就学负担

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教育扶助。对在普惠性幼儿园接受

学前教育的建档立卡低保家庭子女、孤儿和残疾儿童实行学前教

育资助。继续实施免除义务教育学生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

补助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政策。免除建档立卡普通高中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学杂费。贫困家庭子女就读职业院校实现应补尽

补，逐步分类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落实高校学生奖学

金、助学金、学费减免、助学贷款、勤工助学等资助政策。

专栏４　教育扶贫工程

（一）学前教育。
扩大贫困地区学前教育资源总量，每个乡镇至少办好１所公办幼儿园。对经认定的普惠性

民办幼儿园给予奖补。
（二）义务教育。
推进实施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项目，全面改善学校办学条

件。稳步推进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确保学生健康饮食。
（三）职业培训。
推进职业教育布局结构调整，每个贫困县办好１所县级职教中心。提升贫困地区职业教育

基础能力，推动改善职业学校基本办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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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健康扶贫

改善贫困地区医疗卫生条件，完善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体

系，实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切实提高贫困人口医疗保障

水平，有效解决因病致贫返贫问题。

第一节　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加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按照 “填平补齐”原则，继续

改善贫困地区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基础设施、设备

条件，加强疾病预防控制、妇幼保健等公共卫生机构建设，提高

贫困地区基本医疗及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加强常见病、多发病相

关专业和临床专科建设。建立起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上级医院之

间稳定的上下联动、分工协作机制，实施全省三级医院与贫困县

县级医院 “一对一”帮扶行动。加强远程医疗能力建设，实现城

市优质诊疗资源向贫困地区延伸，组织医疗专家定期开展巡诊、

义诊。到２０２０年，每个贫困县至少有１所医院达到二级医院标

准，每个３０万人口以上的贫困县至少有１所医院达到二级甲等

水平。

强化人才培养培训。推进全科医生制度建设，实施全科医师

特岗计划，进一步加大贫困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科医生转岗

培训。加大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等项目向贫困地区的倾

斜支持力度。实施 “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和骨干医师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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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贫困县可

先行探索制定公立医院绩效工资总量核定办法。制定符合基层实

际的人才招聘引进办法，赋予贫困地区医疗卫生机构一定自主招

聘权。加快健全药品供应保障机制，统筹做好县级医院与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的药品供应配送管理工作，提高采购、配送集中度。

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合理解决乡村医生养老问题，全面落实

乡村医生补偿政策，提高贫困地区基层医务人员待遇水平。分期

分批对乡村医生进行轮训。推进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到２０２０年，

县域内就诊率提高到９０％左右。

第二节　提高医疗保障水平

建立完善农村贫困人口的医疗保障制度。重点建设好城乡居

民医疗保障、大病保险、商业保险或医疗救助、县级医疗基金四

道医疗保障网，切实减轻贫困群众看病就医负担。落实 “五提

高、一降低、一纳入、三减免”等补助政策，即提高３２种常见

慢性病门诊报销比例、提高４２种特殊疾病门诊报销比例、提高

住院患者报销比例、提高４２种重大疾病补偿比例、提高新农合

大病保险报销比例，以上四类报销比例均提高５个百分点；降低

新农合大病保险报销起付线，由１万元降至６０００元；将２３项残

疾人康复项目纳入新农合报销范围；针对患有肺癌、食道癌等

２８种重大疾病且需手术治疗的特定贫困参合患者实现目录内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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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费用全免；针对２８种重大疾病外的贫困住院患者，给予目录

内医药费用５％的减免；免费为适应病患者开展心脏支架、搭桥

等手术，所需费用除新农合正常支付外，其余部分由省青少年发

展基金会承担。

实行贫困人口分类救治。优先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单独建立

电子健康档案和健康卡，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基本医疗、

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等签约服务。进一步核实因病致贫返贫家庭

及患病人员情况，对贫困家庭大病和慢性病患者实行分类救治，

为有需要的贫困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服务。贫困患者在县域内定

点医疗机构住院的，实行先诊疗后付费的结算机制，实现县域内

报销比例提高到８５％—９０％。

第三节　加强疾病预防控制和公共卫生

加大贫困地区传染病、地方病、慢性病等防治力度。加强贫

困地区传染病、地方病监测工作，采取有效预防控制措施，防止

扩散和蔓延。加大对布病等人畜共患病的防治力度，加强对艾滋

病、结核病疫情防控，加强肿瘤随访登记，扩大癌症筛查和早诊

早治覆盖面，加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筛查登记、救治救助和服务

管理。积极推进慢性病患者和高危人群健康管理，推广健康生活

方式与合理膳食，探索适合贫困地区特点的慢性病综合防控模

式。

全面提升妇幼健康服务水平。在贫困地区全面开展农村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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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癌”（乳腺癌和宫颈癌）免费筛查项目，加大对贫困患者的救

助力度。全面实施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农村妇女增补叶酸预

防神经管缺陷、新生儿疾病免费筛查等项目。加强农村妇女孕产

期保健，提升孕产妇和新生儿危急重症救治能力，保障母婴安

全。全面开展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实施０－６岁贫困残

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提供基本辅助器具。加大对贫困地区计划

生育工作的支持力度，坚持和完善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加

大对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的扶助力度。

专栏５　健康扶贫工程

（一）医疗卫生条件改善工程。
推进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标准化建设工程。
（二）对口帮扶。
开展三级医院支援贫困县县级医院、县级医院支援乡 （镇）卫生院帮扶行动；实施 “万名

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和骨干医师培养项目”。
（三）医疗救助工程。
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行动；开展巡回医疗救助工程；实施光明工程，为农村贫困白内

障患者提供救治；开展农村妇女 “两癌”（乳腺癌和宫颈癌）免费筛查救助工程。

第八章　兜底保障

对 “无业可扶、无力脱贫”的贫困人口最终要靠政策兜底保

障。统筹社会救助体系，促进扶贫开发与社会保障有效衔接，实

现农村低保标准与扶贫标准 “两线合一”。完善农村低保、特困

人员救助供养等社会救助制度和新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健全农

村 “三留守”人员和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实现社会保障兜底。

第一节　健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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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农村低保对象认定办法，加强农村低保家庭经济状况核

查，建立精准台账，将符合条件的贫困家庭全面纳入低保范围，

并按照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差额给予低保补助，实

现应保尽保。加大省级统筹工作力度，动态调整农村低保标准，

对农村低保标准较低的市 （州）、县 （市、区），逐步提高标准，

确保２０１８年所有地区农村低保标准全部达到国家扶贫标准，实

现农村低保标准与扶贫标准的 “两线合一”。

专栏６　分年度差异性提标时序表

时　间 “两线合一”地区

２０１６年

长春市 （市辖区）、双阳区、九台区、农安县、德惠市、吉林市 （市辖区）、永吉
县、舒兰市、磐石市、桦甸市、蛟河市、四平市 （市辖区）、公主岭市、梨树县、
辽源市 （市辖区）、东丰县、通化市 （市辖区）、通化县、松原市 （市辖区）、扶
余市、延吉市、图们市、敦化市、龙井市、和龙市、珲春市、汪清县、安图县。

２０１７年 榆树市、双辽市、柳河县、东辽县、辉南县、梅河口市、抚松县。

２０１８年
伊通县、集安市、白山市 （市辖区）、江源区、临江市、乾安县、前郭县、长白
山保护开发区、靖宇县、镇赉县、通榆县、大安市、长白县、长岭县、白城市
（市辖区）、洮南市。

建立政策衔接机制。加强低保政策与其他脱贫攻坚政策的衔

接，鼓励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依靠自身努力脱贫。对丧失劳动

能力低保对象获得的扶贫项目保底收益，在脱贫攻坚期内，暂不

计入家庭收入核算范围；对享受扶贫政策后暂时脱贫且享受豁免

政策后，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２００％的家庭，

给予农村低保家庭继续享受１８个月、残疾人低保家庭继续享受

２４个月低保的待遇 （补助金逐季递减），使其通过扶贫政策和低

保政策的 “合力”实现脱贫。

统筹社会救助资源。指导贫困地区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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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全面实施临时救助制度，积极推进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医疗

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等专项救助制度衔接配

套，推动专项救助在保障低保对象的基础上向低收入人群适当延

伸，逐步形成梯度救助格局，为救助对象提供差别化救助。统筹

整合社会救助资金渠道，鼓励、引导慈善和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

积极参与，提升社会救助政策和资金的综合效益。

第二节　健全 “三留守人员”和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

完善 “三留守”人员服务体系。组织对留守儿童、留守老

人、留守妇女进行调查摸底，并根据情况变化及时更新数据，切

实建立 “三留守”人员动态管理信息库。提升农村特困人员供养

机构托底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加强农村贫困地区养老机构、日

间照料中心、幸福院、妇女儿童之家、妇女维权服务站点等设施

建设和运营。推动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的关爱服务阵地建

设。继续实施 “四点半学校”“妇女法律援助行动”等活动。加

大扶持贫困地区留守妇女技能培训和居家灵活就业创业。加强儿

童、妇女、老人权益维护的普法宣传，设立未成年人保护热线、

妇女维权服务热线，及时维护农村 “三留守”群体合法权益。

完善贫困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对符合低保、医疗救助、临

时救助条件的残疾人纳入相应的保障范围，对贫困残疾人参加基

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给予保费补贴，优先保障残疾人基本

住房，优先帮助贫困残疾人脱贫。支持发展农村残疾人康复、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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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特殊教育，实施残疾人重点康复项目，落实困难残疾人生活

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依法推进残疾人按比例就业，

稳定发展残疾人集中就业，促进残疾人多种形式就业创业。加大

农村残疾人脱贫支持力度，统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农业、科

技、扶贫等部门的培训资源，按市场需求开展不同类别的残疾人

专项实用技术培训。

第三节　一事一议帮扶脱贫

对上述措施无法覆盖或因突发因素致贫的特殊个案所产生的

贫困人口，由村委会上报乡镇政府认定，经县级政府核准后，采

取一事一议的办法帮助脱贫。

第九章　社会扶贫

发挥东西部扶贫协作、省内扶贫协作和中省直单位定点帮扶

的引领示范作用，凝聚社会各方面力量，进一步提升贫困人口帮

扶精准度和帮扶效果，形成脱贫攻坚强大合力。

第一节　扶贫协作

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按照 “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合

作、共同发展”的原则，推动省际扶贫协作，加强延边州与宁波

市的交流与合作，将先进地区的发展理念、技术、资金、人才等

优势与贫困地区的区位、资源、生态、政策等优势结合起来，构

建基于产业链整合的分工协作体系，形成帮扶双方良性互动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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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加强援受双方的衔接，广泛开展教育、文化、卫生、科技等

方面的合作，不断拓展合作领域，确保产业合作、劳务协作、人

才支援、资金支持精确瞄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启动 “携手奔小

康”行动，推动宁波市５县 （市、区）与延边州４县 （市）精准

对接。通过干部交流、人才培训、经贸往来和人流、物流、信息

流的交流，带动发展理念创新，提升延边的经济发展质量和速

度，为实现脱贫目标注入新的动力。

实施省内扶贫协作。明确省内帮扶结对关系，由长春市帮扶

白城市、吉林市帮扶白山市，帮扶重点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建立经济发达地区对口帮扶贫困地区工作机制，以强扶弱、

以大带小，结对帮扶、聚焦脱贫，着力提升省内扶贫协作工作水

平，促进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确保贫困地区、贫困人口与全省

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专栏７　东西部扶贫协作 “携手奔小康”行动结对名单

援助地区 受援地区

浙江省宁波市

宁海县、奉化区 安图县

北仑区 汪清县

海曙区 龙井市

慈溪市 和龙市

吉林省延边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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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８　长春市与白城市扶贫协作结对名单

援助地区 受援地区

长春市

朝阳区 镇赉县

绿园区 通榆县

南关区 大安市

白城市

专栏９　吉林市与白山市扶贫协作对接名单

援助地区 受援地区

吉林市

桦甸市 靖宇县濛江乡

永吉县 靖宇县靖宇镇

中新食品区
北大壶开发区

靖宇县赤松镇

蛟河市 靖宇县那尔轰镇

磐石市 靖宇县景山镇

经开区 靖宇县龙泉镇

舒兰市 靖宇县三道湖镇

高新区 靖宇县花园口镇

白山市

第二节　定点帮扶

一、明确定点扶贫任务

按照 “规划到村、帮扶到户、责任到人”的总体要求，参照

中央单位做法，组织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各界开展定点

帮扶工作，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贯彻落实 “千个单位包

村、万名干部包户、百万党员参与帮扶”的包保方案，合理分配

省、市、县三级脱贫包保任务，省直部门 （单位）和党员干部带

头联系包保，推动优势资源、主要力量向贫困地区倾斜，一包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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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不脱贫不脱钩。实行定单位、定人、定点、定责帮扶，确保

对建档立卡贫困村和贫困户包保全覆盖。

做好领导包保。坚持省级领导率先垂范，带头包保，以上带

下。坚持不懈抓好包片、包县和包点工作，把包保帮扶活动不断

推向深入。省委常委和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党组书记负责包保

各市 （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和梅河口市、公主岭市；其他在

职省级领导分别包保１５个贫困县 （市、区）。每名省级领导在所

包保市 （州）或县 （市、区）确定一个村作为脱贫包保村，并直

接联系５个贫困户。市、县两级领导干部参照省里做法相应安

排。

强化部门包保。省直单位各部门各司其职、分兵把口、合力

攻坚。按照 “挑最重的任务担、选最贫的对象帮”的原则，每个

部门 （单位）包保１－２个建档立卡贫困村，承担脱贫攻坚任务

最重的县 （市、区）的１９４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市 （州）直单位

及党员干部在省级承担的包保任务外，按照 “选难点，担重则”

的原则，统筹分配包保任务。县 （市、区）直单位及党员干部在

省、市两级包保基础上，按照 “不落一村、不落一户”的原则，

确定包保任务，确保对建档立卡贫困村和贫困户的包保不留死

角。

二、完善定点扶贫机制

实行脱贫攻坚党政 “一把手”负总责，帮扶部门 “一把手”

对帮扶工作负全责，层层传导压力，形成上下贯通、横向到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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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到底的责任体系。各单位要通过派驻 “第一书记”“驻村工

作队”等方式，保证每个建档立卡贫困村都有一个党政机关或企

事业单位定点帮扶。定点帮扶时限保持５年不变，对提前完成脱

贫攻坚任务的扶贫点，要继续帮扶，结对关系保持到２０２０年。

第三节　企业帮扶

一、强化国有企业帮扶责任

各地政府要大力动员本地国有企业积极承担包村帮扶等扶贫

开发任务，引导驻吉中直、省属及各地区国有企业参与本地包村

扶贫、产业扶贫、教育资助、金融扶贫。鼓励一汽集团、吉化、

中国中车等国有企业积极认领扶贫开发任务，加快实施一批村内

道路、小型农田水利等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大中型国有企业在社

会救助中的补充作用。

二、引导民营企业参与扶贫开发

组织开展 “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活动，实施民企帮扶脱贫

攻坚 “光彩行动”。发挥工商联的桥梁纽带作用，组织引导民营

企业通过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公益扶贫等方式，在贫困地区开

展投资兴业、招工就业、合作共建、捐资捐助等扶贫开发，帮助

建档立卡贫困村加快脱贫进程，带动贫困户实现脱贫致富。吸纳

贫困人口就业的企业，按规定享受职业培训补贴等就业支持政

策，落实相关税收优惠。设立企业扶贫光荣榜，由各级政府表彰

奖励积极参与的企业，并向社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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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军队帮扶

构建整体帮扶体系。把地方所需、群众所盼与部队所能结合

起来，优先扶持家境困难的军烈属、退役军人等群体。省军区系

统、各地驻军和省武警总队帮扶本辖区范围内相关贫困村脱贫。

驻贫困地区作战部队实施一批具体扶贫项目和扶贫产业，部队生

活物资采购注重向贫困地区倾斜。鼓励军队和武警部队参与脱贫

攻坚，充分利用部队人才、组织优势，积极参与贫困地区产业扶

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推动兴边扶贫行动、基层政权组织帮

建、生态环境保护等更好实施。

第五节　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帮扶

一、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帮扶

支持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各类组织从事扶贫

开发事业，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扶贫工作的良好氛围。建立健全

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开发的协调服务机制，构建社会扶贫信息服务

网络。以各级脱贫攻坚规划为引导，推动社会组织扶贫重心下

移，实现社会帮扶资源与精准扶贫有效对接。搭建供需对接、高

效运转的扶贫爱心信息平台，探索发展公益众筹扶贫，帮助有扶

贫意愿的社会力量与贫困家庭取得联系，助力精准扶贫。鼓励工

会、共青团、妇联、科协、残联等群团组织通过实施 “母亲健康

快车”“春蕾计划”“安康计划”“圆梦助学”等有效形式，帮助

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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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和志愿者扶贫作用

制定出台支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和志愿者参与脱贫攻坚专项

政策。充分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在困难救助、矛盾调处、人文

关怀、心理疏导、关系调适等方面的专业优势，为贫困对象提供

专业化、社会化的服务。鼓励支持青年学生、专业技术人员、退

休人员和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扶贫志愿者行动。充分发挥志愿服务

行业组织的作用，构建扶贫志愿者服务网络。

三、办好扶贫日系列活动

在每年的１０月１７日全国扶贫日期间举办专题活动，宣传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新进展、新要求、新部署，动员全社会力量深入

参与脱贫攻坚。对脱贫攻坚中做出重要贡献和涌现出的典型事迹

进行表彰。利用各类媒介向社会大力宣传党和国家的扶贫政策、

发布扶贫公益信息、推介脱贫成功案例，努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扶

贫、支持扶贫、参与扶贫的良好氛围，推动全省脱贫攻坚目标如

期实现。

第十章　提升贫困地区区域发展能力

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为重

点，着力解决贫困地区交通、水利、能源等重大基础设施瓶颈问

题，培育当地支柱优势产业，提升 “造血”功能，全面改善农村

生产生活条件，增强区域发展能力，为消除区域性整体贫困提供

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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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加快贫困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增强支柱产业的带动效应，强

化新型城镇化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强贫困地区社会保障和公共文

化体系建设，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

一、加快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区域发展

充分利用好国家各项优惠政策，加大投入力度，重点推进国

家层面的大兴安岭南麓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吉林片区区域发展与扶

贫攻坚工作，组织实施好 《大兴安岭南麓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区域

发展与扶贫攻坚吉林省片区 “十三五”实施规划》；支持东部高

寒山区、西部干旱盐碱沙化两个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区域发

展，继续实施 《吉林省连片特困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片区重大基础设施和重点民生工程要优先纳

入 “十三五”相关专项规划和年度计划，建设一批区域性重大基

础设施和重大民生工程，着力改善片区区域发展环境、提升自我

发展能力。进一步完善片区联系协调机制，切实做好片区区域发

展重大事项的沟通、协调、指导工作。组织开展片区内跨省域、

跨地域沟通协调，及时解决片区规划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推进片区规划各项政策和项目尽快落地。

二、推进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境地区脱贫攻坚

落实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各项扶持政策，着力

破解区域发展瓶颈制约，解决民生领域突出困难和问题，增强自

我发展能力。扩大对革命老区的财政转移支付规模，重点支持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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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和龙、汪清、安图、龙井、图们、柳河、长白等欠发达革命

老区加快发展。加快推进民族地区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和民生工程

建设，加速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实施少数民族特

困地区和特困群体综合扶贫工程，着力解决全省民族地区和龙、

龙井、汪清、安图４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图们、长白２

个省定片区县以及西部贫困民族乡 （镇）的脱贫问题。实施兴边

固防富民工程，加快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改善边境村屯

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基础设施承载能力和公共设施配套水平。扶

持边境贸易、边境旅游和特色经济发展，着力提高边境地区人民

群众收入，落实边境村屯常住居民补贴机制，使边民能够安心生

产生活、安心守边固边。

三、加快培育区域支柱产业

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培育支柱产业，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推

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打造产业集群，提高产业对贫困地区劳动

力的吸纳作用，增强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提升区域整

体发展能力，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西部片区重点培育汽车

改装和零配件、农机具制造、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和现代医药、光

伏、风电和旅游等支柱产业及战略新兴产业。东部片区大力发展

绿色健康产品，打造风光旅游和民族特色文化游及边境游、医

药、矿泉水、食品、林特产等绿色产业集群。

四、强化新型城镇化辐射带动

支持贫困地区基础条件较好、具有特色资源的中小城市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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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加快发展，打造一批工业重镇、商贸物流镇、民族特色镇、

旅游名镇和宜居小镇等，提升产业、服务和居住等承载功能和吸

纳能力，通过贫困地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引导农村贫困人

口到城市就业安家。推动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逐步实现城

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并轨，以城镇化促进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带

动区域整体发展。

第二节　加强贫困地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针对制约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突出重点，注

重实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 “短板”，把交通、能源、水利等重

大基础设施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改善贫困地区发展环境，提升公

共服务水平，强化脱贫攻坚的基础支撑。

一、构建区域交通通道

提高贫困地区外通内联能力。推动铁路、公路、航空等重大

交通项目建设，全面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推进铁路网络

建设，增强域内外联通能力，提高客货运输效率。突出抓好长春

—白城高速铁路白城段、松江河—长白铁路长白段建设。推进平

齐铁路白城、长岭、双辽段电气化改造，朝阳川—白河铁路龙

井、和龙、安图段扩能改造等项目建设。加快推进高速公路建

设，进一步完善国省干线公路升级改造，打造现代化公路交通运

输网络。重点建设双嫩高速坦途—双辽段等高速公路，加速改扩

建国道Ｇ３０２大安市四家子至蔡京芳段、省道Ｓ５１６舍力至乾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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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延吉至安图、靖宇至江源等干线公路。提升现有公路等级，

提高公路网密度。到２０２０年，贫困县全部通高速，所有乡镇通

三级以上公路。加快推进支线机场、通用机场建设。尽快打通对

外往来的空中通道，为片区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开辟新通道，重点

推进白城长安机场尽快通航运营，推动通榆机场项目前期工作。

加快港口码头建设，重点推进大安港改造。

二、全面提升重大水利基础设施保障能力

加强重点水源、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等工程建设，

打通农田灌溉与排涝渠系，加强灌区渠系配套建设，构建排灌顺

畅的农田水利体系。逐步解决贫困地区工程性缺水和资源性缺水

问题，着力提升贫困地区供水保障能力。加大贫困地区控制性枢

纽建设、重点江河治理、易涝地区治理力度，坚持工程措施与非

工程措施结合，全面提高防洪抗旱能力。实施重点流域引调水工

程，大力推进西部贫困地区河湖连通，解决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

问题。

三、加快能源工程建设

大力推动贫困地区光伏、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及煤炭、煤电、

油气、油页岩等重大能源开发建设项目。继续推进跨省重大电网

工程和天然气管道建设等跨区域重大能源输送通道项目。完成新

一轮电网改造升级工程，对贫困地区低电压进行综合治理，采取

大电网延伸以及光伏、光电互补等可再生能源分散供电方式，加

快推进机井通电工程，提高农村电网供电能力。到２０１９年，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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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地区农村电网供电可靠率在９９４％以上，电压合格率在９８％

以上。

专栏１０　贫困地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一）交通骨干通道工程。
铁路：改扩建长春—白城铁路、新建长春 （开安）—西巴彦花铁路、通化—白河客专、敦

化—白河客专等项目。推进平齐铁路电气化改造。
公路：加快建设双嫩高速坦途—双辽段、集双高速双辽段、铁科高速通榆段、延吉至大蒲

柴河高速 （龙井、和龙、安图段）、辉南至白山高速柳河段等高速公路；新建国道Ｇ３０２白城
绕越线，改扩建国道Ｇ３０２延吉至安图段、大安四家子至蔡京芳段、Ｇ２２２靖宇段、省道Ｓ５１６
舍力至乾安段等国省干线公路。新建大安嫩江大桥。

港口：改扩建大安港。
机场：推进白城长安机场通航，扩建通化 （三源浦）机场，推动通榆机场项目前期工作。
（二）重点水利工程。
重点水源工程：继续实施吉林西部供水工程 （河湖连通）。
重点农田水利工程：继续推进松原等灌区建设。以西部干旱盐碱沙化片区为重点，发展高

效节水灌溉工程。
重点防洪工程：加快松花江、嫩江等干流治理，推进月亮泡蓄滞洪区建设，继续实施大中

型病险水闸、水库除险加固和山洪灾害治理工程。
（三）重点能源工程。
输电工程：新建及改造靖宇县、长白县等低电压线路；推进中、西部地区机井通电工程。

第三节　着力改善贫困村生产生活条件

科学规划，合理设计，加快推进建档立卡贫困村交通道路、

农田水利、农业生产用电等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有序推进农村出行、居住、安全饮水和社会保障等生活条件的改

善，全面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加快美丽乡村建设。

一、推进村级道路建设

多方筹措资金，加大农村公路养护力度，新建改造一批通屯

道路，提高贫困地区公路通达通畅深度，打通交通 “最后一公

里”。全面完成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道路硬化建设，优先实施建档

立卡贫困村道路硬化工程，改善贫困群众出行条件。加强建档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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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贫困村通客车线路上的生命安全防护工程建设，改造现有危

桥，对不能满足安全通客车要求的窄路基路面路段进行加宽改

造。到２０１９年规划实施安防工程１７７１公里，改善村村通和重点

村屯连通硬化道路３０００公里，改造破损老旧路２６００公里，改造

危桥１３７座，提升贫困村 （屯）发展能力与对外通行能力。

二、着力改善生产条件

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加快土地整治、中低产田改造和高

标准农田建设，提高耕地质量。抓好田间配套工程，推动绿色、

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解决农村动力电进屯问题，保障生产

用电。加强农田水利建设，重点实施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开展小

型农田水利、应急抗旱水源、高效节水灌溉等工程建设。开展小

流域治理、山洪地质灾害防治以及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合理发展

设施农业，切实解决好贫困地区农业生产设施落后问题，提升贫

困地区发展能力和水平。

三、提升饮水安全水平

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着力解决饮水安全问题，

搞好与建档立卡贫困村、贫困户的精准对接，加快建设一批集中

供水工程，建立从 “源头”到 “龙头”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体

系。针对部分建档立卡贫困村存在的饮水困难和分散性供水及水

质不达标等问题，实行升级改造。提升建档立卡贫困村自来水普

及率、供水保证率、水质达标率，推动城镇供水设施向有条件的

建档立卡贫困村延伸，全面提高建档立卡贫困村居民安全供水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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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能力。计划投资３９９亿元，重点推进１３个县 （市）的３４６个

建档立卡贫困村自来水工程建设，全省贫困地区农村集中供水率

达到８２％。到２０１７年底，力争全部解决贫困人口安全饮水问

题。

四、继续实施危房改造

继续加大对危房改造支持力度，把农村住房建设改造同扶贫

移民、生态移民、水库移民、灾害避险搬迁、灾后重建以及村庄

撤并有机结合，引导农民建设安全、节能、舒适、美观的住房，

加快绿色农房试点示范，通过新建、加固、置换等方式，对符合

条件的农村危房实施改造。重点解决建档立卡贫困户基本住房安

全问题。拓宽改造资金筹集渠道，严格控制贫困户建房标准。整

合使用危房改造、抗震设防、灾损重建等资金，确保２０１７年底

前完成全省建档立卡贫困户存量危房改造任务。加强对农村危房

改造的管理和监督检查。探索农村危房改造创新模式，支持各地

因地制宜，采取统建的方式解决贫困户住房问题。对于自筹资金

和投工投料能力极弱的特困户，鼓励通过建设农村集体公租房、

利用闲置农房和集体公房置换、提高补助资金额度等方式，兜底

解决特困户住房安全问题。

五、解决生活用能问题

大力推进新一轮农村电网升级改造工程，搞好贫困地区农村

配电网建设改造。实行骨干电网与分布式能源相结合，到２０２０

年，建档立卡贫困村基本实现稳定可靠的供电服务全覆盖，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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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服务水平明显提升。实施全省脱贫攻坚低电压治理工程，

重点解决贫困地区电网网架结构薄弱和低电压问题，提高低压客

户端电压质量。发展农村清洁能源，重点推进太阳能、风能、农

林和畜牧废弃物等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鼓励分布式光伏发电与

设施农业发展相结合，推广应用太阳能热水器、太阳灶、小风电

等农村小型能源设施和节能型的省柴节煤炉、灶、炕。提高能源

普遍服务水平，推进城乡用电同网同价。

六、加快信息和物流设施建设

大力推进建档立卡贫困村宽带网络建设，继续实施 “宽带吉

林”工程，通过有线联网、无线覆盖、地面数字广播电视等多种

方式，拓展农村宽带应用领域。加快农村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

设，实施 “农村通信现代化”工程，推动农村生产生活的全方位

信息化服务。加强建档立卡贫困村邮政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村村

直接通邮。建设贫困地区快递服务网络，完善农村快递揽收配送

网点建设。支持快递企业与农业、供销合作、商贸企业加强合

作，推动在基础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率先建立县、乡、村消费品

和农资配送网络体系，力争到２０１９年实现宽带网络和物流设施

覆盖全省９５％以上的建档立卡贫困村。

七、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实现贫困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多元化。推动文化进村服务，

提高文化服务供给能力，增强贫困地区农民文化素质。抓好基本

公共文化服务达标任务落实，实施建档立卡贫困村农家书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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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加快农家书屋出版物更新和数字农家书屋建设，每个农家

书屋每年补充图书一般不少于６０种。搞好村文化广场、活动室

建设和器材、设施的配备。到２０１９年全省建档立卡贫困村实现

村村有文化场地、文化设施。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树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好家风故事，传播治家格言，以良好的

家风带动乡风民风。反对 “大操大办、盲目攀比、铺张浪费、厚

葬薄养”等陈规陋习和不文明现象，破除封建迷信，打击黄赌

毒、非法宗教活动。

八、加强人居环境整治

加强村容村貌建设，重点开展贫困村垃圾、畜禽粪便、秸秆

处理和厕所改造等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全面改善贫困村人居环

境，建设美丽乡村。开展生活垃圾专项整治，设立垃圾堆放点，

安排专门人员进行收集清运，采取适当方式就近处理。加强粪污

专项整治，大力推进畜禽养殖区和居民生活区科学分离，发展标

准化规模养殖，开展畜禽养殖场 （小区）标准化改造和畜禽粪污

综合利用；完成农村卫生厕所改造任务，推广室内节水厕所；加

强农村秸秆专项治理和综合利用，搞好秸秆还田等综合利用项

目，消除秸秆乱烧等现象。引导村民整修围墙，清理农户庭院，

规范柴草垛堆放，做到院落整洁美观。清除村 （屯）内闲置破旧

棚房及杂物，保持村巷整齐干净。建设村内道路绿化、照明等必

要的配套公共设施，全面实现村屯绿化亮化净化美化。

第十一章　资金项目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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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投资规模需求

“十三五”期间，全省脱贫攻坚建设项目总规划资金规模需

求为９６３９７亿元。资金来源为政府投入、金融机构融资、业主

投入和农户自筹等。

表２　吉林省 “十三五”脱贫攻坚建设项目规划资金需求

（单位：亿元）

地　　区 总投资 政府投入 金融机构融资 业主投入 农户自筹

长春市 ７１６６ ２８９７ １６７１ ２２７７ ３２１

吉林市 ６００４ ３０２ ６８ ２０４６ ２５８

四平市 ８４７ ８３８５ ０６８ ０１７

辽源市 １８２３ ８３４ ５０７ ２６ ２２２

通化市 ４３７３ ３２１６ ６２７ ３５８ １７２

白山市 ６１６１ ３６９８ １２６３ ９３ ２７

松原市 ６４４６ ４８１６ １６７ １２１５ ２４８

白城市 ２８６５ １２３６２ ５８５２ ９８５３ ５８３

延边州 ２２５６４ １６７０４ ４０９ １４７ ３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 ３４５ １９ ００３ １５ ００２

公主岭市 ３０８６ ２１１２ ２１３ ６８６ ０７５

梅河口市 １３０９ ９６９ ０７ ２６６ ００４

合　　计 ９６３９７ ５９２０３ １５１４３ １９５７９ ２４７２

（资金需求来源于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扩权强县试

点市脱贫攻坚规划）

第二节　项目安排

“十三五”期间，吉林省脱贫攻坚建设项目总规划资金需求

为９６３９７亿元。其中，围绕实施精准扶贫项目投资５７８３８亿

元，占总投资的６０％，含产业脱贫项目投资４０８８５亿元、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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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脱贫项目投资６７亿元、易地搬迁脱贫项目投资４１８３亿

元、生态保护脱贫项目投资２６２８亿元、教育脱贫项目投资

１９９亿元、医疗健康脱贫项目投资３８５９亿元、兜底保障项目

投资３５２３亿元 （含一事一议帮扶项目投资４８４亿元）；围绕提

升贫困地区区域发展能力项目投资３８５５９亿元，占总投资的

４０％，含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２５４４２亿元、农村生产生活改

善项目投资１１５６８亿元、培育区域支柱或优势产业项目投资

１５３９亿元。

精准扶贫项目重点投向产业脱贫、医疗健康脱贫项目，投资

额分别为４０８８５亿元和３８５９亿元，占全部精准扶贫项目投资

的７７３６％。提升贫困地区区域发展能力项目重点投向交通、农

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２５４４２亿元，占全部提升贫

困地区区域发展能力投资的６５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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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１　吉林省 “十三五”脱贫攻坚建设项目、资金的区域分布
（单位：亿元）

地　　区
精准扶贫
项目

其中：

产业脱贫
转移就
业脱贫

易地搬
迁脱贫

生态保
护脱贫

教育
脱贫

健康救
助脱贫

兜底
保障

长春市 ５１０８ ２８１６ ２２１ ００１ ２２３ ７６３ １０８４
吉林市 ４１８８ ２２４７ ０２３ ５６８ ０３２ ９０１ ４１７
四平市 ５６８４ ４３８５ ５５３ １５３ １７３ ４２
辽源市 ９８３ ５０８ ０１２ ０６７ ０１９ ００７ ２１２ １５８
通化市 ２３１１ １６４７ １１２ ０４５ １３３ １４９ １０８ １１７
白山市 ３２１７ ２６６ ００２ ０４９ ００３ ２５２ ２５１
松原市 ３４６２ ２３８４ ０７４ ０２８ ０５６ ５６３ ３５７
白城市 １８７６９ １３１２５ ０６４ ３１６ １１２２ ６０８ ３６８ ３２２
延边州 １３０３７ １０５９ １５９ ８６２ ２０４ ６９４ ２８７ ２４１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 １８６ １８６
公主岭市 ３９１ ０４９ ００３ ０６ ０６８ ２１１
梅河口市 ５０２ ２８８ ００５ １６４ ０４５
合　　计 ５７８３８ ４０８８５ ６７ ４１８３ ２６２８ １９９ ３８５９ ３６２３

表３－２　吉林省 “十三五”脱贫攻坚建设资金的区域分布 （续１）
（单位：亿元）

地　　区
提升贫困地区
区域发展能力

项目

其中：

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生产生活改善
培育区域支柱或
优势产业

长春市 ２０５９ １７１８ ３４１
吉林市 １８１６ １１９５ ６２１
四平市 ２７８６ ２７８６
辽源市 ８４１ ３７４ ０８７ ３８
通化市 ２０６３ １６２８ ４３５
白山市 ２９４５ ９８２ ８０４ １１５９
松原市 ２９８５ １７０５ １２８
白城市 ９８８ ５０５４ ４８２６
延边州 ９５２４ ７４７３ ２０５１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 １５８ １４５ ０１３
公主岭市 ２６９４ １９３５ ７５９
梅河口市 ８０８ ４４７ ３６１
合　　计 ３８５５９ ２５４４２ １１５７８ １５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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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保障措施

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创新体制机制，打好政策组合

拳，破除脱贫过程中的 “壁垒”和 “难点”，强化组织实施，为

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第一节　创新体制机制

一、精准扶贫脱贫机制

加强建档立卡工作，建立精准扶贫台账，健全贫困人口精准

识别与动态调整机制，强化精准扶贫大数据管理与应用，定期对

贫困户和贫困人口进行全面核查。实行动态管理，全面掌握贫困

人口的变化情况。制定出台我省贫困对象退出标准和程序。贫困

县退出，在自评的基础上提出申请，经市 （州）脱贫攻坚领导小

组初审后，报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审定，确定退出名单后向社会

公示征求意见，公示无异议的，由省政府批准退出。其中国家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退出，需经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审定公示，报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评估、检查合格后，由省政府批准退

出。建档立卡贫困村退出，要在自查基础上提出申请，由乡镇政

府初审，在所在乡镇公示，公示无异议后，报县 （市）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核准并公告退出，同时报市 （州）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备

案。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退出，严格按 “拟选对象、民主评议、公

示公告”程序办理，由村 “两委”组织民主评议后提出拟选对

象，经逐一核实，拟退出对象认可，公示无异议后，报乡镇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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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公告退出，并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销号。整个退出过程

要做到公开、有序，接受社会的监督。贫困人口、贫困村和贫困

县退出后实行 “摘帽不摘政策”，在一定期限内继续享受相关政

策，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效。

二、贫困人口参与机制

突出贫困群众在脱贫攻坚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建档立卡贫困

村党员干部的引领作用和致富带头人的示范作用，激发贫困人口

脱贫奔小康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培育贫困人口的责任意

识、法制意识和市场意识。建立健全贫困人口利益与需求表达机

制，充分尊重群众意见，切实回应群众需求。完善村民自治制

度，建立健全贫困人口参与脱贫攻坚的组织保障机制。

三、项目资金管理机制

下放扶贫资金项目审批权限，落实扶贫目标、任务、资金、

权责 “四到县”制度。建立全程跟踪监管制度，加强对脱贫攻坚

重点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跟踪审计，强化财政监督检查和项目稽

查，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建立健全扶贫资金、项目信息公开

机制，确保资金使用安全、有效、精准，保障资金项目在阳光下

运行。坚持和完善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制定实施细则，

实行分级分类公告公示制，推进建立乡以上资金披露制度。市级

政府负责资金和项目监管，县级政府承担保障资金安全、规范、

有效运行的具体责任。

四、考核问责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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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制，完善考核体系，统一标准、统一程

序、统一方法，科学制定年度脱贫计划，出台 《吉林省市县两级

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和 《吉林省省直部门

（单位）包保帮扶贫困村工作成效考核评价办法》。省负责验收县

并抽查村，市 （州）负责验收村并抽查户，县负责验收贫困户。

对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进行定期逐级考核，建立对脱贫攻坚成效的

第三方评估机制。

第二节　加大政策支持

一、财政政策

发挥政府投入的主导作用，继续加大财政对贫困地区的脱贫

攻坚的支持力度，确保政府扶贫投入力度与脱贫攻坚任务相适

应。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

予以倾斜。建立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增长机制，省级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从２０１６年起连续５年每年增加１亿元 （５年共计１５

亿元），主要用于贫困户危房改造、易地扶贫搬迁、包保重点示

范村、边境县市和革命老区脱贫攻坚。落实贫困地区公益性建设

项目取消县配套资金政策。支持贫困县统筹整合相关资金，集中

捆绑使用，用于重点扶贫项目。市县两级政府也要逐步增加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投入。

二、金融政策

鼓励和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加大对扶贫开发的金融支持，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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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扶贫再贷款、支农再贷款政策工具，推动信贷资源向贫困地

区倾斜，降低贫困地区涉农贷款利率水平。发挥省级扶贫开发投

融资主体作用，做好与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的衔接，采

取 “统采、统贷、统还”的模式，承接专项建设基金、地方债和

政策性贷款，支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开展扶

贫特惠金融，针对贫困户实施小额信贷扶贫，５万元以下３年内

免担保免抵押。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

抵押担保贷款试点，有效拓宽贫困地区抵押物担保范围。积极发

展扶贫小额贷款保证保险。积极探索开发地方特色农产品目标价

格保险和天气指数保险等新兴产品。鼓励和引导证券、期货、保

险、信托等金融机构在贫困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建立贫困户家庭

电子档案，实行 “一户一档”，提高金融服务精准度。

三、土地政策

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优先保障扶贫开发用地需要。统筹安

排贫困地区县乡两级规划建设用地，确保扶贫开发项目纳入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对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每年每县专项安排

６００亩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用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支持扶贫

搬迁政策，允许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将增减挂钩结余指标在

省域范围内进行有偿流转。为扶贫开发项目用地建立绿色通道，

简化审批程序。支持贫困地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工作。

四、干部人才政策

组织开展省直单位和贫困县 （市、区）优秀干部双向挂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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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地区基层干部能力培训和县处级后备干部精准扶贫 “双百”

工程，培养锻炼干部队伍。加强选调生 （大学生村官）培训与管

理，推动其在精准扶贫中建功立业。选好配强建档立卡贫困村

“两委”班子，打造政治素质高、文化水平高、群众威信高，带

富能力强、服务能力强、治村能力强的村级基层组织队伍。开展

专业技术人才对口帮扶，组织专家学者到贫困地区进行咨询论

证、技术帮扶活动。

第三节　强化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强化对扶贫开发工作的组织和领导，落实党政主要领导第一

责任人制度，省、市、县三级分别成立由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任

双组长的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省、市、县、乡要层层签订脱贫攻

坚责任书，逐级落实脱贫攻坚责任。脱贫攻坚任务期内，贫困县

党政正职领导干部实行不脱贫不调整、不摘帽不调离。加强基层

组织建设，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核心地位，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在脱贫攻坚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建立驻村帮扶工作队制度，选派

中青年干部到建档立卡贫困村担任 “第一书记”，做到每个建档

立卡贫困村都有驻村扶贫工作队，都有 “第一书记”和驻村干

部，不脱贫不撤离。

二、明确责任分工

落实省负总责、市县落实、乡镇实施的工作机制。省委、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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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统筹脱贫工作进度，抓好目标确定、规划编制、项目下达、

资金投放、组织动员、监督考核等工作。市 （州）党委和政府做

好上下衔接，域内协调和督促检查。县 （市、区）党委和政府承

担主体责任，做好进度安排、项目落地、资金使用、人力调配、

推进实施、帮扶措施落实、建档立卡信息统计等工作。乡 （镇）

党委、政府负责具体实施。各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加强业务指导

和推进落实。

三、加强监测评估

省发展改革委、省扶贫办负责本规划的组织实施与监测评估

等工作。加强扶贫信息化建设，依托扶贫开发建档立卡信息系统

和贫困监测结果，定期开展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和评估工作。

监测评估结果作为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的重要依据，及时向省

政府报告。

—６５—


